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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伦理意蕴六 

易 小 明 

提 要 ：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 ，是一种包括 图腾、祖先、 自然崇拜于其 中的多神信仰。其伦理意 

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一道德的原始一体化存在 ，使 宗教信仰直接表现为某种道德约束； 

二是经 由长期的宗教道德信仰而形成的敬畏心理为道德 的播植预留了肥沃的土壤。今天来看，土家族 

原始宗教信仰既可利于一种理性生态主体 的培养 ，亦可利于克服个人主义，转化生成 出合理的人际伦 

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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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历史悠久 ，世居湘、鄂、渝、黔毗连 

的武陵山区。延续至今的土家族原始宗教信 仰， 

是一种包括图腾、祖先 、自然崇拜等于其中的多 

神信仰。这些宗教信仰 内含着较为丰富的道德基 

因，根据时代要求，充分挖掘并合理利用这些道 

德基因，对于土家族传统宗教文化的时代转换 ， 

对 于土 家族 精 神文 明建 设 都具 有 十 分重 要 的 

价值 。 

一

、 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基本 内容 

土家族原始宗教之多神信仰 ，乃在万物有灵 

观念影响之下逐渐形成 ，主要表现为图腾崇拜 、 

祖先崇拜 、自然崇拜 。 

土家族 的图腾崇拜即为虎图腾崇拜 。 《后汉 

书 ·西南夷列传》载：“廪君死 ，魂 魄世为 白虎 ， 

巴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焉 。”①据传 ，古 时鄂 

西一带就存有人祭现象，但宋以后 ，或以为杀人 

祭祀过于残忍而改为血祭 ，即巫师割破 自己前额 

滴血祭神 ，后来又改为椎牛还愿 。此祭一般无神 

像 、庙宇 ，但旧时四川黔江土家族在堂屋神龛上 

供有木雕小虎，并在神龛下或大门上贴有 “白虎 

皇王地府神群君位”之神符。 

但在湘西土家族宗教文化中，白虎神分为两 

种 ：一为 “坐堂白虎”，一为 “走堂 白虎”。认为 

前者行善、后者作恶 ，人们敬奉的只是 “坐堂白 

虎”，而对 “走堂 白虎”则予 以驱赶。当地谚云 

“白虎穿堂过 ，无灾必有祸”，故对于走堂 白虎必 

驱赶 、射杀 。当小孩出现抽筋 、吐白沫、翻白眼 

等病症时，人们便认为是走堂白虎作祟，往往请 

土老司做法驱赶 。过去湘西许多地方 ，凡带婴幼 

儿 出门时，往往用锅烟墨在小孩前额画上十字 ； 

大人出门干活小孩留家独睡时 ，就会在其摇床上 

插上剪 刀或火钳之类 ，用以驱赶走 堂 白虎。2O 

世纪 8O年代 中期 ，湘西龙山洛塔乡一些村寨还 

有赶白虎的余存，但其形式已经非常简化，就是 

在堂屋的中柱上画一上弦弓箭或钉上一钉子 ，以 

示驱赶走堂 白虎。 

祖先崇拜也是土家族宗教信仰的重要 内容。 

土家人认为 ，自己的历代祖先去世之后都化成了 

祖先神 ，在另一个神境仙界关注着后人 。因此土 

家人凡重要集会、逢年过节 ，凡遇重大事项筹划 

等都必诚挚敬祭之 。 

土家族祖先神主要包括了氏族祖先神、土司 

神 、家先神三种。氏族祖先神在不同地方的家族 

中有不 同的内容 ，在湘西最著名 的就是八 部大 

王。据传 ，他们是湘西土家族八部落之首领 ，因 

开辟湘西蛮荒之地有功而被当地土司封为八部大 

神 ，并在保靖县的水八峒、龙 山县的马蹄寨等地 

建有庙宇 ，每年春节过后就于庙前举行盛大祭典 

活动 。而在湖南桑植、永定、石 门和湖北五峰、 

鹤峰等地的田氏家族 ，其祖先神则是大、二、三 

神。据传 ，大、二、三神是 田姓氏族 中的三个好 

汉 ，他们因帮助女娲补天 、为人间民众脱离水灾 

立下大功而被后人尊为氏族神 。人们按照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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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面相 ，塑造了黑、红、白三种不同颜色的脸 

谱神像立于庙 内，以让后人供祭 。而湘西古丈县 

的田姓始祖神则是社巴神——据传他是因外出作 

战英勇 ，并 最 后 牺 牲 在 外 而 被 土 司 王 封 为 大 

神的。 

土王神是土家族祖先崇拜 的第二类神 。土王 

神其实就是各地的土司—— 治理当地土家族的最 

高统治者死后而被尊为神。土家族地区 自元代就 

设立 了土司制度 ，一直实行军政合一的土司世袭 

统治——直到清代的改土归流为止。土司在长达 

八百余年的统治中励精图治 ，使土家族地区的政 

治、经济 、文化各方面都得到相对稳定发展，从 

而在土家 民众 中树立了极高威望 ，后代的土家人 

便将其中有功于族群者作为神来敬奉 。特别是几 

个大 的土 司去世后 ，人们在 当地都建立 了土王 

庙 ，春节之后 ，土家族人都要为他们举行隆重祭 

祀活动。湘西 的彭氏土司非常著名 ，彭氏土司即 

溪州刺史彭士愁 ，其左丞右相为 “向老官人”和 

“田好汉”。土家人将三位人物塑为三尊神像立于 

庙宇 ，以让后人 供祀 。而鄂西 一带 ，则 以信奉 

田、覃 、向三姓土王神为主，他们曾是三姓土司 

首领 ，后人们也为其立有 “三抚庙”—— 供奉 

三尊神像于其 内，以供世代祭祀 。 

土家先民的自然崇拜内容非常丰富，他们相 

信万物有灵 ，认为一切事物皆由鬼神支配 ：一般 

是神行善、鬼作 恶 。但 有部分 神作 恶、鬼行 善 

的，故有多元 的鬼神崇拜。神主要包括 ：阿密婆 

婆、梅山神 、张五 郎、豕 官神 、社 巴神、火 畲 

神、五谷神、毛娘神 、土地神、水井神 、财神 、 

灶神 、门神 、田神、茶神、牛神 、龙神、蛇神 、 

树神 、山神、雷神 、风神等 。鬼主要包括 ：高坡 

煞、麻阳鬼、火烟鬼 、摆 子鬼、青草鬼 、水 鬼、 

瘟神等等。这些神和鬼 ，有些是 由外来文化传来 

的，但大多数是土家族传统信仰 中固有的，它们 

为土家先民所独创 ，带有土家人 的 “泛神”思维 

特征 ，长期为土家族人所信奉。 

二、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伦理意蕴 

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伦理意蕴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 是宗教一道德 的原始一体化存在， 

使宗教信仰直接表现为某种道德约束 ；二是经由 

长期 的宗教道德信仰而形成的敬畏心理为道德 的 

播植预留了肥沃的土壤 ，信仰心理为道德心理的 

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同质性架构。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 ，土家族原始宗教 道德 
一 体化 ，即宗教的规定几乎直接就是或直接 内含 

着某些道德的规定，宗教的 “道德约束价值”一 

目了然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是图腾崇拜 、部分祖先崇拜中，明显地表 

现出对有功者，特别是有德者的尊崇与神化 ，从 

而使信仰与伦理直接联系起来。其实，先秦时期 

的祖先崇拜 ，就 已经形成较 为成熟 的祭祀理论 。 

《国语 ·鲁语上》载春秋 时鲁国大夫展禽说 ：“夫 

圣王之制祀也 ，法施于民则祀之 ，以死勤事则祀 

之 ，以劳定国则祀之 ，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 

患则祀之。非是族 也，不在祀典 。”②显而易见 ， 

得以祭祀的五个原则其实就是一个原则：成就社 

会 、帮助他人的道德原则。这里 ，宗教祭祀本身 

肉食 的道德功能是非常明显的。土家族的原始宗 

教信仰也是如此 ，许多相关 内容清晰地表现在其 

史诗 《摆手歌 》中。《摆手歌 》所 “歌颂 的大多 

是那些 造 福 社 会、为 民请 命 的强 者 或 德 性人 

物”③，他们因其德望 、事 功而被尊 为神 ，如此 

的宗教信仰当然也就直接内含着相应的伦理规范 

价值 。土家族的图腾崇拜主要是 白虎崇拜 ，而 白 

虎崇拜本质上仍然是对有德有能之祖先的崇拜 。 

据 《后汉 书 ·南蛮西南 夷列传 》记 载 ：“巴郡 、 

南郡蛮本有五姓 ：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 

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 山有赤、黑二穴。巴 

氏之子 生于赤穴 ，四姓之子 皆生黑 穴。未有 君 

长 ，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 ，约能中者 ，奉 

以为君 。巴氏之子务相乃独 中之 ，众 皆叹。又令 

各乘土船，约能浮者 ，当以为君 。余姓悉沉 ，唯 

务相独浮。因共立之 ，是为廪君 。乃乘土船从夷 

水至盐阳。盐水 有女神 ，谓廪君 日：此地广大， 

鱼盐所出，愿 留共居。廪君不许 。盐神暮辄来取 

宿 ，旦即化为虫 ，与诸虫群飞 ，掩蔽 日光 ，天地 

晦冥。积十余 日，廪君思其便 ，因射杀之 ，天乃 

开朗。廪君于是 君乎夷 城 ，四姓 皆臣之。廪 君 

死 ，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 以人祠 

焉 。”④可见 ，廪君是一个德能兼备的英雄 ，除 了 

其神秘的力量外 ，他还有超凡的智慧、卓越的军 

事才能 以及 出类拔萃 的劳动技能。更 为重要 的 

是 ，他具有神通广大的 “神性”道德能力 ，不仅 

能够辟邪免灾、化险为夷 ，还能赐福子孙，带给 

后人各种福祉 ，因而得到众人与后人的崇拜 。廪 

君是作为神秘力量、智慧力量和道德力量的统一 

载体而为后人敬信的，只不过其神秘力量、智慧 

力量是 相对显性 的，而道德力量则 是相对 隐性 

的，因此对于他 的崇拜 ，既是对其神秘力量的崇 

拜 ，也是对其智慧力量的崇拜 ，同时还是对其道 

德力量 的崇拜。并且 ，由于人际智慧与道德的某 

种内在相互促进关系——智慧因道德而行为方向 

明确 、道德 因智慧 而更有 实现力量 ，因此 “德 

望”常常成为 “事功”的一种必要素质基础 。因 

此，土家人对于廪君功业 的崇拜 ，便总是与其对 

廪君的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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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土家族 的宗教一道德一体还体现在部 

分祖先崇拜中，具体来说就是对祖先神和土司的 

崇拜 。前 已述及 ，在湘西 ，土家族对祖先神的崇 

拜就是对八部大王的崇拜 ，八部大王作为八个部 

落首领 ，他们是因为对开辟湘西 、建设家 园有功 

而被封为八部大神的。湖北五峰 、鹤峰及湖南桑 

植、永定、石门等地的大、二、三神，也都是因 

帮助女娲补天为人间带来福祉而得到土家后人崇 

拜的。而对土王神的崇拜 ，则更 因为他们为湘西 

的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这些被崇拜对象 ，从外 

在成就来看，是因为他们有功，而从 内在人品来 

看 ，则是 因为他们有德 。可见，土家族宗教信仰 

的道德向度不仅非常明显 ，而且 “不可避免”。 

二是土家族的家先神崇拜直接规定着他们的 

孝亲伦理 思想 。土家族 的祖先崇拜 ，除 了祖 先 

神、土司神崇拜，还包括崇拜自己的家先神。湘 

西土家人认为 ，先人过世后都会化为神，后人便 

将其供奉于堂屋的神龛之上 ，并书以 “天地国亲 

师位”，每逢年节必敬祭之。 

土家族对于家先神的崇拜 ，直接与土家人的 

孝亲伦理连为一体 。因为祖先是神，他们不仅能 

够帮助后人中的行善者 ，而且也能够处罚后人 中 

的作恶者 ，并且 ，还能帮助或处罚其他 氏族中相 

应 的为善者或作恶者 。因此这种先人崇拜其实包 

含着某种只准后人行善 、不准后人作恶的他律的 

因素 ，并且这种他律因为是基于祖先崇拜而显得 

非常深厚—— 因是祖先 ，有 亲情 基础 ，所 以更 

信；因祖先是 神 ，所 以非 常威严 ，二 者相互 补 

益 ，其影响当然铭心刻骨。所 以，土家族的家先 

神崇拜 ，无论对于后人的劝善还是抑恶，都带有 

其他神祗崇拜难 以具有的更加深切更加有效的道 

德规导价值 ，并且 ，这种规导价值在具备孝亲意 

识 的人们心 中不断发酵 、扩展 。 

土家人总是带着孩子参加敬祖活动。孩子们 

在父辈祭祀其父母及先人的活动中，也感受着父 

母的虔诚与孝心 ，这种孝敬意识在严谨的环境和 

神秘的氛围中被深深地植入他们的心灵 ，为其今 

后的孝敬行为打下了情感一心理基础。由于祭祀 

活动的广泛性、恒常性、庄严性、虔诚性 ，土家 

人的孝敬意识的生成与培养，既普遍又深入 ，这 

种普遍深入的孝敬意识成为其普遍的深层的具体 

孝敬行为的重要心理力量 。所谓普遍，就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要事事顺着父母 ，父母过世后要时常 

念着父母 ；所谓深入 ，就是 当父母过世当时，要 

“尽心”好好 安葬父母 ，去世后 ，在过年节 时要 

虔诚地纪念父母，总之就是要在特殊的时间、特 

殊的场合表现出特别深沉的孝敬之情。同时，土 

家族 的孝 亲意识 还会通过其 他神 的力 量得 以培 

植。湘西地区的土家人认为，人不孝顺 ，不仅得 

不到先人的保佑 ，而且会遭到雷劈 。在湘西的许 

多县志中都有雷劈孽子的记录，时至今天 ，在湘 

西土家族地区还有 “闻雷而省孝”@的心理暗示 。 

土家人的孝亲思想可能与儒家文化的深度传 

播有关 ，有学者就指出，在很早 的时候土家人的 

孝礼就与儒家的大致相同—— 比如丧事的基本规 

制就是儒家礼制 。今天 ，湘西土家人的丧礼与当 

地汉人 的丧礼几乎毫无二致。整个丧事程序是这 

样 的：长者停止呼吸时，由子女抱于胸前 ，称为 

“接气”，然后将一些 纸钱烧成灰烬 包好放在棺 

内，同时要为死者梳洗换装，然后置于堂屋中的 

柳床上 (实际是一 门板)。入殓时 ，棺木底铺上 

皮纸，并用灯草做亡人枕。盖棺后，子女亲属恸 

哭 ，燃放鞭炮 ，然后在棺下点地府灯 。丧家择吉 

日举行葬礼 ，此后则为主葬 El。主葬日期从亡人 

去世之时起有押三朝 、五朝 、七朝之分。程序 ： 

下柳床 、开路、荐 亡、交牲 、上熟、散花解结 、 

辞灵、扫屋 、解方灯 、解游灯、小解灯、破血湖 

池 、大解灯。葬礼 期 间，孝男孝 女要 “披麻戴 

孝”，行礼时握哭丧棒一根。开 吊期 间，每晚唱 

孝歌，打绕棺，跳 “撒儿嗬”。@孝歌唱词大部分 

为死者生平及其待人处事之事 ，多取材于儒家历 

史故事 ，突出忠孝仁义之主题 ，既赞扬亡者，也 

教育生者。出葬时 ，本寨青壮年男子 ，自愿抬灵 

柩 上 山 。 

土家族的葬礼之所 以如此繁复 ，是与土家人 

表现其孝心 、实现其孝亲伦理 ，从而获得 “尽心 

尽力”之 “孝子”之评价的心理期待联系在一起 

的。因此，对 于亲 人的葬礼土家人 是高度重视 

的，家里就是再穷，也要尽力厚葬父母 。关于这 
一 点 ，可从三个方面给以说明：从个体的情感角 

度来讲，因为它体现着土家人 “特殊场合表现特 

殊情感”的深厚孝亲意识 ；从个体的利益角度来 

讲 ，它是后 人今后能否 获得先人护佑 的重要根 

据 ；从个体的社会认同角度来讲 ，丧事办得如何 

会得到族人或其他人 “非常认真的”评价 ，同时 

也是大致判断子女平时是否孝顺 ，从而获得他者 

高度道德认可的一个看得见的重要标准。 

土家族的孝亲伦理还表现在对家先神的祭祀 

上 。土家人在每年大年前夜和清明节 ，都要去亲 

人坟前 ，燃焚香烛和纸钱以祭祀先人 ，既表孝敬 

之心，也求先人护佑 。平时，每逢大事决策，也 

会以如此方法祭祀，既求先人保佑事业成功，又 

表达 向先人请教 、尊重家先 “意见”之诚意。 

土家族的家先神崇拜的确为其孝亲伦理直接 

提供 了一些规范内容与动力资源 。同时，由于土 

家地区广泛传播 中原儒家文化 ，儒家的 “生事之 

以礼 ，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对于土家族 的 

孝亲伦理也应有深度影响，因此，土家族的孝亲 



· 126 · 宗 教 学 研 究 2Ol8年 第 1期 

伦理其实是 内含着儒家文化要素的，二者融为一 

体 ，共 同培育了土家族绵延不绝的孝亲伦理和孝 

亲文化 。 

三是土家族的 自然神崇拜 ，与相应的生态伦 

理有着 内在协同，发挥了环境保护的道德规约作 

用 。“原始人对神的恐惧敬畏分别产生了两种行 

为 ，前者引发了禁忌 ，通过约束人的行为以达到 

不 冒犯神灵和顺从神意；后者产生了祭祀 ，通过 

祭祀仪式向神灵献祭以取悦神灵，求得人类世界 

的安宁 。”。禁 忌和祭祀虽然是原始宗教 的产物 ， 

但明显可以成为一种行为准则而制约人们 ，而人 

们则在遵守准则的实践过程中养成了相应的道德 

规范意识 ，实现 了从 “神性规范”到 “人性 规 

范”的转移 。如果说 “祭祀”约束主要表现着道 

德 自律意识的话 ，那么禁忌作为 “人类在其漫长 

的发展进程中所最早出现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 

行自我约束、自我规定、自我限制、自我控制的 

法则”@，则更偏重于他律了。 

土家族原始宗教是多神信仰 ，其 中的自然崇 

拜也多种 多样。山有 山神、水有 水神 、龙有龙 

神、蛇有蛇神 ，人们的行为只能遵从而不能背离 

这些神的意志 ，而对于神意的遵从 ，往往通过禁 

忌 的方式直接表现 出来 ：一是上 山打猎 有禁忌 ， 

要请梅山神，不准打动物幼崽，同时不准打村寨 

周 围的竹林和树林里的鸟，否则会家畜喂养不成 

器 。从今天生态伦理的角度来讲 ，这实质是有利 

于动物保护的。二是树木砍伐有禁忌 ，不准砍伐 

太小的幼木 ，不准砍村寨边的风水树 ，不能砍特 

别大、特别老的树 (说是 已经成精)，建屋砍树 

时要敬树神 ，否则会房屋倒塌或产生火灾，这实 

质是有利于植物保护的。三是对待河流 、水井有 

禁忌，不准往河 中丢死蛇 、死老鼠，不准在溪河 

里用药闹鱼 ，不准在水井附近修厕所、牛栏 、猪 

圈 ，不准在水 井里洗手等 ，否则会得各种怪病 ， 

这一切都是有利于水资源清洁保护的。土家人的 

这些基于原始宗教伦理 的禁忌 ，反映出土家族先 

民长期积累的生活智慧与生存伦理 。 

当土家先 民的智力 、知识、生产力发展水平 

非常低下时 ，他们只能匍匐在 自然面前 ，其对待 

这些压力的一点 “能动性”，都转化为服从的能 

动，因为他们的服从是与其将对象理解 为一种神 

秘 、超越的力量密切相关 的—— 当饥饿 、战争、 

疾病发生时，他们除了借助于 “外力”来为其生 

存给予精神慰籍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正是在极其 

险恶的 自然环境 中，不可抗拒的 自然力量与难以 

控制的社会力量 的共 同压迫便使 人变得无 能无 

助，正是这种无能无助 ，土家先民才通过想象将 

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某种神秘的对象身上，并通过 

对其俯首帖耳 、百般献媚的方式 ，来恳求它们的 

帮助 ，实 现族人 平安 、稳 定 、有 序地 生存。因 

此 ，土家族原始宗教在产生之时便强烈地表现出 

化解生存危机、维护社会秩序、寻求生存安宁的 

特质 ，而对 生存 危机 的化解 、对社会 秩序 的维 

护、对生存安宁的寻求 ，也正是社会伦理规范的 

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宗教 目的与道德 目的的内 

在一致 ，使土家族宗教信仰必然表现出强烈的伦 

理特质 ，这是毫无疑问的。 

土家族宗教与道德的连通，心理机理上其实 

是通过善恶报应来维持和实现的。土家族 “在人 

神之间架起 了一道 ‘善恶报应 ’的价值桥梁。神 

是本体 ，是至高无上、强大无 比、不可战胜的； 

人若违背了神的意志或人间的道德 ，就一定会遭 

到神的惩 罚”@，而若顺应神 的意志 ，亦 即按照 

自己的良心做事 ，就会得到神的保佑和奖赏 ，就 

能平安幸福地生活。显而易见 ，神的意志与个体 

道德的要求在这里是高度一致的——至少它们的 

价值指向高度一致 。正因为这种一致 ，土家人的 

原始宗教信仰才通过善恶报应而将原始宗教与伦 

理道德内在地勾连在一起 ，在人的行为善恶与其 

命运 的好坏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善恶报应一方 

面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 “正负反馈”而 

强化了人们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则又因 

“善必有善报 、恶必有恶报”的 “事先既定”而 

“迫使”人们必须 内化相应的伦理规范，宗教与 

伦理之价值指向的一致，使宗教信仰与伦理规范 

得到双重强化 ，而这双重强化又反过来使人们对 

善恶报应机制深信不疑，于是善恶一报应与伦理 
一 宗教之间便形成 了一种相互 依赖 、相互 促进、 

相得益彰的发展关系。 

从 主体觉醒的角度来讲 ，土家族基于这种善 

恶报应的宗教一伦理观 ，其实是在以神为本的天 

命观支配下的人的能动性的发挥 ，它集中地体现 

了土家族先民调节 自身行为、人神关系、人 际关 

系的规范智慧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 。在过 

去，人们之所以认为这种善恶报应并不只是一种 

假说 ，往往是因为通过 “真有其事”的民间传说 

而在民众心 中得 以 固化。民国 《永顺 县志 ·杂 

记 》载：“丁大富 ，对 山寨人 ，贫 而孝 。一 日耕 

于山，忽得鲤鱼一尾，约重斤余 ，携归奉母 ，母 

喜 日： ‘儿贫 至今止 ，富 自今 始矣 !’ 自 是不 十 

年，果大富焉 。”在湘西土家族居住 区，还广泛 

流行着 这样一种说法 ，无论人们 的恶行如何 隐 

秘 ，最终都逃不过天神的法眼，一旦天神发现他 

恶贯满盈 ，就会立即派雷公将其劈死 。从宗教学 

的角度来讲，这当然是一种神判法，但这种神判 

法作为原始社会文化的一种遗留，却表现出以道 

德为判断根据的评判特质 ，表现着原始宗教与伦 

理道德精神 的高度一致 ，所以说 “神判法是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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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宗教 (神灵)对社会道德纠纷的直接干预 ， 

具体体现了当时宗教对于道德 的直接作 用与影 

响”⑩。 

从第二个方面看 ，敬畏心理 的生成对道德价 

值的植入准备 了沃土。 

《易 ·系辞》中讲 “阴阳不测为神”，神是一 

种神秘莫测 ，可以化生万物的自然力量 ，也正是 

因为它的神秘莫测 ，所 以才让人敬畏。根据敬畏 

产生的根源及其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 

迷信式敬畏 、理性式敬畏和德性式敬畏 。湘西土 

家族 的敬畏观主要是迷信式敬畏 ，但同时也杂有 
一 些德性式敬畏 。“迷信式敬畏是人们为 了摆脱 

异己力量的束缚、祈求庇护所产生的直接的、蒙 

昧的、非理性 的、拟人化的敬畏 。各种超人间的 

力量都可以成为人们卑躬屈膝、盲目祷告与敬畏 

的对象 。”@ 

湘西土家族敬畏心理的生成 ，是土家宗教文 

化长期熏染的结果 。一是家庭教育 ，土家族的小 

孩 ，从开始说话时起 ，父母就教育他们要有所顾 

忌 ，其行为 、语言，不能完全随意而发 ，而是有 

所敬畏 、有所禁忌 、有所约束的。比如 ，不能糟 

踏粮食 ，否则会遭雷劈 ，不能虐待老人 ，否则会 

遭雷劈或生怪病 ，夜间不能大叫或吹口哨，否则 

会因叫醒鬼而被其缠身 。二是参加祭祀活动也有 

严格要求，祭祀时要安静 、不能大声喧哗，要保 

持真诚虔敬之心等。长期的禁忌行为造就 了稳定 

的敬畏心理 ，而长期稳定的敬畏心理则可能生成 
一 种相应的心一身机制 。土家族人民，El常生活 

中处处都有神巫文化的因素 ，长期生活在这种神 

巫文化之 中，深受其影响 ，就有可能生成 出相应 

具有某种 自然性的心～身机制 。现代医学表明， 

人类大脑皮层的前额叶承担了人类行为的重要功 

能。 “前额叶⋯⋯我们现在可 以重新确定这个所 

谓人类的精神维度，给予它特殊的性质，即辨别 

不同的形势和状态的能力 ，做出选择的能力 ，认 

同某种价值观和 目标 的能力 ，在我们的头脑中预 

见短期和长期的可能或大概情形 以及我们相应行 

动的结果的能力 ：我们应该做什么，如何做是正 

确的 ，还有 分辨 善恶 的 能力。”@长期 的认知行 

为、道德行为导致人体内生成相应的认知器官、 

道德器官 ，长期 的敬畏行为也 应 同样 如此 。因 

此，我们的敬畏之心，我们的禁忌，经过长期的 

心～身积淀和演化 ，便 可能集成于我们 的大脑 ， 

形成相应的物质器官 。所以 ，我们认为 ，敬畏性 

组织器官有可能恰恰就是道德器官的前身或其组 

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 同宗教文化作为人的文化 总有相通之处 。 

其实基督教早就认为 ，敬畏是美德的源泉 ，是道 

德的奠基；敬畏之心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条件，是 

道德人格的内在根据 。中国古人亦云 ：“畏则不 

敢肆而德 已成，无畏 则从 其 所欲 而及 于祸。”@ 

《尚书》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朱熹则视 

“敬”为 “圣门之纲领 ，存 养之要法”，“为礼以 

敬为本”，并强调 “敬”与 “畏”的联系。从道 

德心理 的角度来讲 ，敬畏不是简单 的尊敬 或顺 

从 ，而是一个伴 随畏 惧 的道德心理 收摄 准备状 

态 ，它是人们能够有 德行地生活 的深层 心理根 

地，是伦理规范形式 得 以内化 的基础 和内在 动 

力 ，是否拥有敬畏 之心对于道德原则 的内化与 

否 ，以及 内化的程度、水平怎样都有着直接的关 

系。因此 ，法国哲学家里克尔指 出：“经 由害怕 

而不是经 由爱 ，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畏惧从 

开始就包含了后来的所有要素，因为它自身隐藏 

着它 自己消失 的秘密 ；由于它 已经是伦理 的畏 

惧 ，而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害怕 ，因此所畏惧的危 

险本身是伦理的。”@总之，只有当人心常存敬 

畏，其行为才有所顾忌，才不会为所欲为，才会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否则，人们 

若毫无敬畏之心，其行事就会无所顾忌，就必然 

胆大妄为 、胡作非为、无法无天。 

从一般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敬畏心理其实已 

为伦理观念 的植入准备了条件 。我们知道 ，人的 

道德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他律到 自律的过程，土 

家族人的道德发展进程——无论是整个的还是个 

体的，当然也不能例外。他律 ，是指儿童的道德 

判断往往为他们并不认同、并没内化的价值标准 

所支配，他律性是早期 儿童道德发展 的本质特 

性 。此时他们的道德判断和选择是根据外在于己 

的道德准则而进行的，并且只注意行为之服从或 

不服从 的客观后果而不关心主观的动机，他们选 

择执行某种道德原则 的动机往往是对惩罚 的害 

怕 。故显而易见 ，敬畏为他律道德的植入准备了 

相应的心理条件 ，并且 一种长期稳定 的敬畏之 

心 ，也构成了 自律生成的必要前提和成后的依然 

持存状态，也就是说，许多的道德发展即使已经 

达到自律水平，但人们却往往仍然保持着与往前 

同样的敬畏之心 ，而这种敬畏之心的持存，又使 

相应的道德主体不断开放着更多道德规范领地， 

接纳着更为丰富的道德约束条 目。 

湘西土家人在 日常生活中有一句 口头禅叫作 

“无敬则无 为”，我们认为 ，它是有其 深厚意蕴 

的。首先，这个敬 已经从宗教活动中摆脱 出来而 

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它虽然包含着对于 

神灵的敬畏但又不只是对神灵的敬畏，它已然成 

为人们行为处事的一种基本态度；其次，这个敬 

与儒家的诚有几分相似，如果说儒家的诚是发现 

和实现仁的根本途径 ，那么土家族的敬则不仅是 

通达于仁的道路，它更是走向成功的秘诀 ，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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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 “无敬则必然无德 、无德则必然无为”的缩 

写；第三 ，这个敬的内容应当说是土家文化与汉 

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又远远超越它早先 的基 

本内质。这个敬 除了宗教道德方 面 的特殊规定 

外 ，至少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指要 

积极应对 、有所准备 ，不能无所谓 、不能消极怠 

工；二是指要临危不惧 、沉着冷静应对 ，充分发 

挥理性 的作用 ，不能感情用事 、不能轻佻漂浮 ； 

三是尊重对手、直面困难 ，见招解招谨慎行事。 

可见 ，这个敬其实已经演化为人们行为处事的一 

种基本态度 和素质 。无敬则无为 ，这里 的无为 ， 

既指行为本身，也指行为结果 ，它将个体 的内在 

道德动机与个体的外在事功追求连接为一种因果 

关系 ，并通过主体道德内化而成为一个被信仰的 

内在心理结构 或心理通道 。真正生长 于土家族 

“敬畏文化”中的人 ，他们大多不是兼济天下者 

就是独善其身者，他们的成功，必有民族宗教一 

道德文化 的一份功劳。 

由此可见 ，土家族 的原始宗教 中的敬畏 心 

理 ，其实为其道德发展准备 了条件 ，这是土家族 

人民合理处理内部关系和族际关系、求得 自身和 

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 土家人走出武陵山区、 

走向世界的关键性 内在力量 。 

三、土家族原始宗教的当代伦理价值 

随着时代 的变迁 ，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内 

容和范围也在不断地变化，土家人原来有图腾崇 

拜、 自然崇拜 、祖先崇拜 ，但在今天 ，除了祖先 

崇拜 中的家先神崇拜 之外，其他的 (至少在物质 

现象层 面)大都 消逝 了。当然从 消逝 的程度来 

讲 ，不同的地 区也是有差异的。同时 ，从原始宗 

教对人们的实际影响来看，虽然单纯的宗教活动 

现象不见了，但相应的文化 、相应的精神却还浸 

透在人们的 日常生产生活实践 中，特别是人们相 

应的某种宗教心理仍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着根 

呢。比如修建房屋、出远门时都请祖先保佑，打 

牌时心中默念神灵保佑赢钱～ 而其理 由常常是 

赢了将补济家里急用 (如小孩上学)、或将做善 

事帮助他人之类。今天 ，土家族的家先神的崇拜 

还相当普遍 ，这种崇拜行为 与敬畏心理相互促 

进、协同共生，敬畏心理 当然仍 然是道德植入 、 

成长 、开花、结果的肥沃土壤 。土家族原始宗教 

的当代伦理价值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

、 土家族原始宗教有利于一种理性生态主 

体的培养 ，成为超越人类 中心主义，播散生态伦 

理思想的种子 。 

马克思指出 ：“宗 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 自已 

或是再度丧失 了 自己的人 的 自我意识和 自我感 

觉 。”@ “用宗教意识去掌握现实世界的人 ，其主 

体性 即自主 、自立、 自觉、 自为 的人格是 虚无 

的。宗教指 的是人 的 自我空虚的行 为。”⑩虽然 ， 

宗教是人与 自然关系的一定阶段的一种表现 ，随 

着不同阶段人与 自然关系的变化 ，宗教也会产生 

相应的变化，但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对立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 ，即无论人的主体性提高 

到何种程度，自然对于人的压迫某种意义上说是 

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神圣的东西 ，只有 当其跟我的个性相对立 

而又跟我的本质相统一时，才成为我 的对象。”⑩ 

人与神灵其实是处在一种统一而又对立的状态之 

中的。所谓统一，就是指神灵总是人们根据 自己 

的存在方式而塑造出来的；所谓对立，就是神性 

总高于人性 ，并对人性进行控制 。神灵越具有权 

威性 ，异己的力量就越强大，人 的力量当然也就 

越显弱小，人就越可能深受压迫 。 

但是 ，现代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 

特别是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性又 

得到极大的发展 ，逐渐生成 出人类中心主义。人 

类中心主义虽然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主 

张 ，但其核心思想却是 ，一切以人为中心 、一切 

以人为尺度 、一切从人 的利益出发 ，并以此为唯 
一 标准去衡量和对待其他事物。正如美国哲学家 

胡克所说：“人的实践正是从把 自己的特征投射 

到整个世界中开始的。这使世界相当地集 中于人 

类 ，并以与人类的关系去评价世界。”@ 

但是，恩格斯早就警告人们 ：“不要过分陶 

醉于我们对 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当人类通过不断发 

明、制造和使用先进工具 ，向自然进行无限制索 

取时，带来的却是这样 的结果 ：生态失衡 、环境 

污染 、水土流失、人 口膨胀 ，在物质文明的表面 

繁荣下，不断显现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人类 

只有重新反思 自己的能动性 、反思人类中心的消 

极方面从而改变已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才可能持 

续生存下去。 

要理性地认识人的合理地位 。虽然人不是无 

所作为的存在物 ，人有其能动性 ，它是在一定层 

面按照 自己的要 求来改变 自然 以满 足 自己的需 

要 ，但这是有其限度的，不仅总体上有限，而且 

不同时代也有其不同的限度 。 

人不是神 ，不能战胜一切。因为大 自然无论 

在空 间上还是时间上 ，都是无限的存在 ，人类在 

它面前都显得非常渺小 ，尽管人的认识能力是不 

断提升着 的，但人是不可能从总体上来清晰认识 

和把握大 自然 的——在其最宏观 的层面我们无所 

得知、在其最微观的层面我们也知之不多、只是 

在中观的层面有所知识 ，而且这些知识还很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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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因此 ，人对 自然应 当怀有 敬畏之心，否则 ， 

人类的狂妄行为 、人类一知半解下的任性都将导 

致 自我损伤甚至 自我毁灭 。而土家族传统文化中 

的敬畏 ，则为人类敬畏 自然提供 了某种先在的心 

理基础 。尽管土家族原始宗教 中的敬畏 中可能还 

夹杂着某种神秘的因素 ，但这种神秘的东西并不 

总与科学完全对立 ，而是在科学精疲力竭之时为 

之开辟一块精神栖息之地——歇息一下吧 ，因为 

已知范围越广 ，与未知世界接触的边界也越广 。 

况且今天的土家族人的某种神性意识 ，已经不是 

原始初民那种基于对 自然一无所知 的前提下 的对 

自然力量的迷信 ，而是对人向 自然归附的一种总 

体性的心理意识 ，它只是感觉在 自然之中总是存 

在着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巨大力量 ，而这 

种感觉在知识有限的前提下 ，恰恰表现着某种理 

性取向，某种意义上来讲 ，不仅是正确的，而且 

是必要 的，因为只有这种带有某种强烈情感 因素 

的敬畏，人们才在 自然面前表现得更加虔诚 ，其 

行动才更加谨慎 ，遵循 自然规律才更加 自觉 ，而 

这 ，不正是人类最需要 的也最合理 的思想 和行 

动吗7 ． 

二、土家族原始宗教有利于克服个人主义 ， 

生成合理的人际伦理 。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物质文 

明建设取得 了有 目共睹的巨大成就 ，而精神文明 

建设方面 ，虽然进步很大 ，但仍有需要提升的空 

间。由于一些 旧的信念系统 、价 值体系 有所弱 

化 ，而新 的信仰 系统 、价值体 系又 尚未 充分建 

立 ，这种情况下 ，一些人对道德 、法律缺乏敬畏 

之心也在所难免。由于他们 总是 以 自我为 中心 ， 

总只从 自身的利益角度来考虑如何应对道德规导 

与法律制约 ，所以，他们往往表现出唯利是图的 

个人主义。 

今天，许多仍然保有着原始宗教信仰遗存 的 

土家族人 ，虽然已经不是仅仅以神为中心 ，但也 

绝对不是仅仅以 自我为中心 。它首先存在两个 中 

心点，即自我与神，个人利益的获得当然要得到 

神的支持与帮助才行，因此，它其实是在个人意 

志与神的意志之间寻求一条合理的、二者可以协 

同的道路 。事实上 ，由于神的意志总是体现着道 

德原则 、体现着对他者利益的关照，于是 ，从神 

的这个 中心点就必然可分化出他者利益这个 中心 

点 ，于是就形成 了一种个人一他者一神三位一体 

的三角关系，个人与他者之间的现实应然关 系因 

被神所 “看重”而得 以强化 ：个人要实现 自我利 

益，就必然关照到神的意志 ，而神 的意志又 因体 

现着关注着他者利益的道德原则，因此也就意味 

着 ，个人利益 的实现 必须 以尊重他人 利益为前 

提 ，且由于关注和尊重他者利益是神的意志 ，因 

此这种个体对他者利益的尊重就产生了一种来 自 

内心深处的巨大的约束力量。 

所以，我们认为，藉用土家族人仍然存在的 

敬畏心理 ，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 ，为现代新的人 

际道德的接纳提供必要的心理基础 ，从而内化并 

创生出新的道德原则以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 ，这 

是有可能的 ，也是很必要的，敬畏心理对于道德 

内化与生成的内在价值显而易见。 

(责任编辑：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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